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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2�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7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办渭水七路公司渭北工业园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944,0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33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董事长

杜俊康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赵旭先生、蔡新平先生、黎凯雄先生、独立董事章击舟先生、汪金

德先生、李成先生以通讯方式（腾讯会议）出席本次会议，其中董事常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郑嘉兴先生、胡娜女士以通讯方式（腾讯会议）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杜俊康先生（代行）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00 1.5789 1,919,810 98.421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24,248 98.7196 1,919,810 1.280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040,248 98.7303 1,903,810 1.269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1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7,400 0.3839 1,919,810 99.6161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7,400 0.3839 1,919,810 99.6161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7,400 0.3839 1,919,810 99.616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147991448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关联股东杜俊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股，均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彪、高建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413、200413� � � � � � � �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 019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5月20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至15:00中的任意时间。

2、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综合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郭轩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9人，代表股份数1,273,548,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22.61%，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股份数1,068,747,7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97%，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1,5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4人，代表股份数204,800,4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4%，其中，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数165,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续聘2022年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9、《关于与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议案1 1,248,210,982 98.01% 25,165,739 1.98% 171,500 0.01% 通过

议案2 1,248,212,382 98.01% 25,065,639 1.97% 270,200 0.02% 通过

议案3 1,238,243,074 97.23% 34,860,947 2.74% 444,200 0.03% 通过

议案4 1,236,312,154 97.08% 37,049,467 2.91% 186,600 0.01% 通过

议案5 1,250,485,182 98.19% 21,704,139 1.70% 1,358,900 0.11% 通过

议案6 1,251,050,382 98.23% 22,393,339 1.76% 104,500 0.01% 通过

议案7 179,615,620 87.64% 24,783,739 12.09% 559,100 0.27% 通过

议案8 1,248,234,782 98.01% 24,285,939 1.91% 1,027,500 0.08% 通过

议案9 171,729,200 83.79% 33,133,759 16.17% 95,500 0.05% 通过

A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1 1,248,209,482 98.02% 25,000,439 1.96% 171,500 0.01%

议案2 1,248,210,882 98.02% 24,900,339 1.96% 270,200 0.02%

议案3 1,238,243,074 97.24% 34,694,147 2.72% 444,200 0.03%

议案4 1,236,312,154 97.09% 36,882,667 2.90% 186,600 0.01%

议案5 1,250,483,682 98.20% 21,538,839 1.69% 1,358,900 0.11%

议案6 1,251,048,882 98.25% 22,228,039 1.75% 104,500 0.01%

议案7 179,614,120 87.71% 24,618,439 12.02% 559,100 0.27%

议案8 1,248,233,282 98.03% 24,120,639 1.89% 1,027,500 0.08%

议案9 171,729,200 83.86% 32,966,959 16.10% 95,500 0.05%

B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1 1,500 0.90% 165,300 99.10% 0 0.00%

议案2 1,500 0.90% 165,300 99.10% 0 0.00%

议案3 0 0.00% 166,800 100.00% 0 0.00%

议案4 0 0.00% 166,800 100.00% 0 0.00%

议案5 1,500 0.90% 165,300 99.10% 0 0.00%

议案6 1,500 0.90% 165,300 99.10% 0 0.00%

议案7 1,500 0.90% 165,300 99.10% 0 0.00%

议案8 1,500 0.90% 165,300 99.10% 0 0.00%

议案9 0 0.00% 166,800 100.00% 0 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1 179,621,220 87.64% 25,165,739 12.28% 171,500 0.08%

议案2 179,622,620 87.64% 25,065,639 12.23% 270,200 0.13%

议案3 169,653,312 82.77% 34,860,947 17.01% 444,200 0.22%

议案4 167,722,392 81.83% 37,049,467 18.08% 186,600 0.09%

议案5 181,895,420 88.75% 21,704,139 10.59% 1,358,900 0.66%

议案6 182,460,620 89.02% 22,393,339 10.93% 104,500 0.05%

议案7 179,615,620 87.64% 24,783,739 12.09% 559,100 0.27%

议案8 179,645,020 87.65% 24,285,939 11.85% 1,027,500 0.50%

议案9 171,729,200 83.79% 33,133,759 16.17% 95,500 0.0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方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白松、严盼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方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2-056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到期购回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石河子三和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和投资” ），获悉其与证券公司办理了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的到期购回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办理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情况

2021年5月18日，三和投资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 ）进行了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暨持股

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5-19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5月19日

股票简称 九安医疗 股票代码 002432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950 1.97%

合 计 950 1.9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0,949.79 22.74% 11,899.79 24.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49.79 22.74% 11,899.79 24.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购回交易是三和投资按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相关协议履行购回义务，本次购回交易完成

后，三和投资已不存在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情况；

2.本次购回交易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2-057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 至下午3:00的任意时

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三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刘毅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927人，代表股份123,233,3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5.5963％。

2、现场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人， 代表股份59,497,90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35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26人，代表股份63,735,4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2382％。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25人，代表股份13,727,8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514％。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25人，代表股份13,727,8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514％。

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2,212,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17％；反对997,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92％；弃权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07,0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640％；反对

99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641％；弃权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9％。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2,20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60％；反对1,006,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65％；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00,0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130％；反对

1,00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96％；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3％。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2,186,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04％；反对1,01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227％；弃权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80,8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732％；反对

1,01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57％；弃权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11％。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2,194,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67％；反对1,012,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218％；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88,6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300％；反对

1,01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70％；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08,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6％；反对1,296,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19％；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10,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4020％；反对

1,28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75％；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05％。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124,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04％；反对1,065,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44％；弃权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19,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9244％；反对

1,06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594％；弃权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61％。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1,991,0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919％；反对1,21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878％；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85,5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505％；反对

1,21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74％；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1％。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135,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91％；反对1,069,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80％；弃权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29,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024％；反对

1,06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22％；弃权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4％。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18,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19％；反对1,393,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305％；弃权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312,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932％；反对

1,39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80％；弃权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88％。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15,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97％；反对1,385,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43％；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317,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296％；反对

1,37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73％；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3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刘梦时律师、赵丽新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为：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002432）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22-028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1栋306A）；

3、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雷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232,997,9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率为45.6443%（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

本为510,464,100股）。

其中：

（1）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1,881,0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率为35.630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1,116,9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率为10.0138％；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类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提供担

保的议案》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2,997,933股； 同意232,932,9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500股； 同意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14%；反对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98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梁晓华等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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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了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3名核心骨干人员因个人原因已主动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0,

000股；因2021年度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所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当期2,639,000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本次合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

739,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及2022年5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510,464,100股变更至507,725,100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510,464,100元减少至507,725,100元。 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信函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

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

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债权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 申报时间：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7月4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00-17:00

2、 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卓越城一期一栋三楼306A

3、 联系人：陈崇钦

4、 联系电话：0755-23818518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制程（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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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公司四楼会议室

5、主持人：张春华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2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66,

294,6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30%。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代表1名(代表2名股东)，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24,131,

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2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27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2,163,6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6%。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公司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266,133,2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1,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6,7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50%； 101,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2、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66,133,1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1,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6,6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50%； 101,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3、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66,133,3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6,8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50%； 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4、公司2021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66,130,8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4,1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4,3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49%； 104,1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2%；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5、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247,602,841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8%；18,632,141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3,346,31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41.66%； 18,632,141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15%；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6、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42,002,2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101,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6,7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50%； 101,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 %；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本议案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7、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256,804,12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430,862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2,547,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70.38%； 9,430,862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43%；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8、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262,340,39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 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52,684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8,083,871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87.66%； 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3,852,684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03%。

9、关于申请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264,611,9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 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1,581,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0,355,4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4.75%； 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1,581,1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94%。

10、关于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266,131,0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 103,9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4,5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49%； 103,9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2%；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266,133,2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 101,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6,7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50%； 101,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1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266,133,3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6,8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50%； 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13、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266,133,3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876,85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99.50%； 101,6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9,7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14、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255,866,60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8%； 8,680,67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1,747,400股弃权，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1,610,077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67.45%； 8,680,67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0%；1,747,4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5%。

15、关于修改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256,715,47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 7,831,806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1,747,4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2,458,949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32,038,155股的70.10%； 7,831,806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45%；1,747,4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5%。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宗尧马宏继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